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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88

证券简称：元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2

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元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20 － 2019/6/21 2019/6/24 2019/6/2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5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6,47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0,647,000元，转增82,588,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89,058,0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20 － 2019/6/21 2019/6/24 2019/6/21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3.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使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文件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1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公司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以下相应税率代为申报缴纳税款：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3.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元。

3.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元。

3.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

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元。

3.6具体缴税事项，最终以国家相关税收政策为准。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21,416,500 48,566,600 169,983,1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85,053,500 34,021,400 119,074,900

1、 A股 85,053,500 34,021,400 119,074,900

三、股份总数 206,470,000 82,588,000 289,058,0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289,058,000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

0.48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和资本公积金转转增股本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1-86990358

特此公告。

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4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我司

网上直销平台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降低起点金额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决定自2019年6月18日（含）起，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我司网上直销平台的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并降低部分基金在我司网上直销平台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 具体如

下：

一、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情况

自2019年6月18日（含）起，开通东方红配置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代码：

005974，C类代码：005975） 及东方红稳添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002650）在我司网上直销平台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定期定额投资起点为10元，无级差。

二、降低定投起点基金情况

自2019年6月18日（含）起，降低我司旗下部分基金在我司网上直销平台的定期定额

投资起点至10元，无级差，具体适用基金如下：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新动力混合 000480

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产业升级混合 000619

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东方红睿丰混合 169101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中国优势混合 001112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混合 001564

东方红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优势精选混合 001712

东方红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沪港深混合 002803

东方红优享红利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优享红利混合 003396

东方红领先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领先精选混合 001202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A 001203

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C 001204

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策略精选混合A 001405

东方红策略精选混合C 001406

东方红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价值精选混合A 002783

东方红价值精选混合C 002784

东方红战略精选沪港深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战略精选混合A 003044

东方红战略精选混合C 003045

东方红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信用债债券A 001945

东方红信用债债券C 001946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A 001862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C 001863

东方红益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益鑫纯债债券A 003668

东方红益鑫纯债债券C 003669

东方红汇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汇阳债券A 002701

东方红汇阳债券C 002702

东方红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汇利债券A 002651

东方红汇利债券C 002652

具体业务规则请以本公司相关规定和公告为准。

三、咨询方式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9200808

公司网站：www.dfham.com

四、 重要提示

1、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0619）目前暂停接受单个

基金账户对本基金单日累计金额5万元以上（不含5万元）的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申请，东

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代码169101）目前暂停接受单个基金账

户对本基金单日累计金额1万元以上（不含1万元）的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申请，东方红配

置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代码：005974，C类代码：005975）目前暂停接受单个基

金账户对本基金单日累计金额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的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申请，

恢复大额申购的时间管理人将另行公告，请投资者知悉。

2、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dfham.

com）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3、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

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

效理财方式。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于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5、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380

证券简称：易德龙 公告编号：

2019-026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20 － 2019/6/21 2019/6/2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24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2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20 － 2019/6/21 2019/6/2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钱新栋、 王明、 苏州詹姆士贝拉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王静文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额。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

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相关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98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

利为每股0.198元。 如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

进行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0.198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

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

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

前每股0.2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5461690

特此公告。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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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8元

每股转增股份0.20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20 － 2019/6/21 2019/6/24 2019/6/2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21日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审议

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公司2018年末总股本5,080,112,71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1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14,420,287.80元（含税），转增1,016,022,542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6,096,135,252

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20 － 2019/6/21 2019/6/24 2019/6/21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 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 的有关规

定，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

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 本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2元。 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 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现金

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即香

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

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

策， 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62�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

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

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

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18元。

（5）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

司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3,213,053,312.00 642,610,662.00 3,855,663,974.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867,059,398.00 373,411,880.00 2,240,471,278.00

1、 A股 1,867,059,398.00 373,411,880.00 2,240,471,278.00

三、股份总数 5,080,112,710 1,016,022,542 6,096,135,252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6,096,135,252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

0.46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雪野路928号6楼。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徐健伟、李娉婷

联系电话：021-20772222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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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6�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33）。

为进一步便于网络投票，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完善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在此对股

东大会议案的提案编码进行调整，特发布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现将有关事项

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2019年6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19年6月28日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

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下午3:00至2019年6月28日下

午3:00中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19日

B股股东应在2019年6月19日（即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 截至2019年6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12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1.1.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炎顺先生

1.1.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潘金峰先生

1.1.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晓东先生

1.1.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晨阳先生

1.1.5、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杰先生

1.1.6、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芸女士

1.1.7、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高文宝先生

1.1.8、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历彦涛先生

1.2、选举公司独立董事

1.2.1、独立董事候选人吕廷杰先生

1.2.2、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化成先生

1.2.3、独立董事候选人胡晓林先生

1.2.4、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轩先生

2、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1、 监事候选人杨向东先生

2.2、 监事候选人徐涛先生

2.3、 监事候选人魏双来先生

2.4、 监事候选人陈小蓓女士

2.5、 监事候选人史红女士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5、关于调整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其中，议案 1、议案2�需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公司需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议案3以特别

决议方式表决。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6月11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提案编码” 一览表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0 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应选8人

1.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炎顺先生 √

1.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潘金峰先生 √

1.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晓东先生 √

1.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晨阳先生 √

1.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杰先生 √

1.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芸女士 √

1.07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高文宝先生 √

1.08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历彦涛先生 √

2.00 选举公司独立董事 应选4人

2.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吕廷杰先生 √

2.02 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化成先生 √

2.03 独立董事候选人胡晓林先生 √

2.04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轩先生 √

议案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0 选举公司监事 应选5人

3.01 监事候选人杨向东先生 √

3.02 监事候选人徐涛先生 √

3.03 监事候选人魏双来先生 √

3.04 监事候选人陈小蓓女士 √

3.05 监事候选人史红女士 √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5.00 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

6.00 关于调整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应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6月20日、21日，9:30－15:00

3、登记地点：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12号

邮政编码：100176

4、指定传真：010－64366264

5、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参会。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请见附件。

六、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10－64318888转

联系人：王艺敏、张夙媛

电子邮件：wyimin@boe.com.cn� ；zhangsuyuan@boe.com.cn

2、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6月1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0725，投票简称：“东方投票”

2、意见表决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的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

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

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股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股

… …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具体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

本公司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股东持有股份数*8。

在表决权总数范围内，股东可把表决票集中投给一位或分散投给8�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但投票票数合

计不能超过持有的有效表决权总数。

选举独立董事时，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股东持有股份数*4。

在表决权总数范围内，股东可把表决票集中投给一位或分散投给4�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但投票票数合计

不能超过持有的有效表决权总数。

②选举公司监事

选举监事时，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股东持有股份数*5。

在表决权总数范围内，股东可把表决票集中投给一位或分散投给5� 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但投票票数

合计不能超过持有的有效表决权总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6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下午3:00至2019年6月28日下午3:00中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证券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法人股东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种类： A股 B股

委托有效期限：2019年 月 日至2019年 月 日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本人/公司（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表 决

提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意见说明

100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0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合计可使用表决权数为：持股数×8）

1.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炎顺先生

1.0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潘金峰先生

1.0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晓东先生

1.0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晨阳先生

1.05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杰先生

1.06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芸女士

1.07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高文宝先生

1.08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历彦涛先生

2.00选举公司独立董事 获得表决权数（合计可使用表决权数为：持股数×4）

2.01独立董事候选人吕廷杰先生

2.02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化成先生

2.03独立董事候选人胡晓林先生

2.04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轩先生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0选举公司监事 获得表决权数（合计可使用表决权数为：持股数×5）

3.01监事候选人杨向东先生

3.02监事候选人徐涛先生

3.03监事候选人魏双来先生

3.04监事候选人陈小蓓女士

3.05监事候选人史红女士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5.00关于为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

保险的议案

6.00关于调整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注：一、提案 1.00、提案 2.00、提案3.00�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说明如下：

（1）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监事的选举分别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委托人拥有的表决权数分别为其

于股权登记日持有的公司股票数乘于应选举的非独立董事人数（8� 名）、独立董事人数（4� 名）或监事人数

（5�名）；

（2）在每一项表决权数额度范围内，委托人可自主分配同意票数，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集中投

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自主分配给两位或两位以上的候选人；

（3）如委托人所投出的表决权总数等于或者小于其累积可使用表决权数，则投票有效，实际投出表决权

总数与累积可使用表决数间的差额部分视为放弃； 如委托人所投出的表决权总数超过其累积可使用表决权

数的，该委托人对该事项的投票无效

二、委托人应决定对上述其他议案投票赞成、反对、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划“√ ” ，三者中只能选其一，

选择一项以上则视为授权委托股东对该授权委托无效。 如未选择的，视为全权委托受托人行使投票权。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2019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689

证券简称：远大智能 公告编号：

2019-050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记票。

二、会议通知及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30日、2019

年6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14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4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

13日下午15:00至2019年6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27号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

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闫凌宇先生

6、表决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328,927,596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1.527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328,755,86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51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71,7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6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5,427,427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43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5,255,6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2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71,7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6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对该议案的十个

子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议案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3�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4�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5�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7�股票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8�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9�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10�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8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89,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4％；反对38,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897,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9％；反对2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97,5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24％；反对2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

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4日


